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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

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

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

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

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

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

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

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

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

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
“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

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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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政治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当下乡村秩序何以形成

和变迁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学界对此
的关注无一例外地都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吕
德文，２００９），并构成了两种对其截然不同的评判态度。在强调现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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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权建设的学者看来，中国乡村治理充满了非正式的治理技术，尚未
实现制度化治理，这是现代公民社会建立的障碍之一，是需要改造的领
域。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才是基层政权的建设方
向，制度化的治理才是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治理实践（张静，２００７；吴毅，

２００７）。而强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学者认为，非正式与半正式
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的和地方的智慧，有其相应的地方性知识
作为基础来达成村庄的秩序，即杜赞奇（２００３）指称的“权力的文化网
络”。李怀印（２００８）认为，中国传统存在实用主义的治理理念，非正式
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

排，这种“实体治理”可以达到官民两便的治理效果。黄宗智（２００８）则
进一步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延续的半正式行政组织和半正式的
治理实践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广
泛存在并具有特定意义。
对于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的评判，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的治理

转型不无启示，但作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态，半正式和非正式的
治理实践则是一种既定的事实并将持续存在。但“半正式”和“非正式”
这样的归纳尚是一种模糊的描述性概念，如何在微观上把握“半正式”和
“非正式”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进而
把握基层治理的转型方向则是关键。在微观研究中，孙立平等运用“过
程—事件”法动态分析了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现象中的策略性行动（孙
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过程—事件”分析彰显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行
动的策略性内涵，问题是：基层组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仅仅是一种策略
吗？事实上，它已构成中国乡村治理的常态化的治理方式，将其作为一
种策略则掩盖了权力运作背后深刻的社会结构。换言之，对于基层组织
权力的半正式运作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并未得

到进一步的揭示。
本文选取“村级组织”作为论述和考察半正式治理实践的权力主体

的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主要发生在村域内，村级组织既作为国家权力的
末梢，又是地方社会的自治单位。因此，村级组织既要直面村庄中分散
的农户并完成自上而下的国家任务，又要直面乡土社会，维持地方社会
的基本秩序。换言之，村级组织在国家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
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外部压力，已有学者从“目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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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入手，分别从“压力型体制”（荣敬本等，１９９８）和“激励体系”（张
汝立，２００３；Ｅｄｉｎ，２００４）等角度作了探讨；还有学者认为，目标管理责任
制以构建目标体系和实施考评奖惩作为其运作核心，在权威体系内部
和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出一整套以“责任—利益连带”为主要特征的制
度性联结关系，进而对基层政权的运行和地方社会的治理等产生了一
系列重要而复杂的影响（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但是，在这种结构性
的权力位置下所塑造的“压力型体制”、“激励机制”和“责任—利益连
带”的制度联结对于科层化的乡镇一级的政府机关组织运作有较大的
影响，却不能完全左右具有很大自治性的村级治理。无论是完成国家
任务，还是维持地方秩序，村组干部与村民的互动模式及其互动结果才
是构成基层治理实践的基本样态，半正式治理实践中村级组织权力的
运作根植于乡土社会。因此，笔者将村级组织所处的权力结构位置作
为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部分背景，并将在具体的案例中论述其对某些治
理实践的影响；同时，着眼于呈现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实践所具有的普
遍性特征，揭示基层组织在乡土社会中实然的运作机制，进而探究这种
权力运作机制背后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本文的个案研究运用到多个区域的材料，所有资料均来自笔者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在全国多个省市农村２００余天的实地调研，主要以参与
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获得。除了本文呈现的６个案例，调查中所有的经
验材料事实上都构成了笔者的灵感来源和分析基础，这些相关案例背后
所揭示的关于村级治理的特征与基层权力运作的机制也基本相似。为
此，笔者对类似案例不再赘述，而是以其所呈现的基层治理特征将其分
为三类，每类选二个，其他一些案例则作补充简述。本文案例的主题包
括了治理实践中的机会分配、公共品供给、政治动员和纠纷矛盾解决等
等，但所有这些内容的呈现并非是对具体内容的研究，而是围绕基层组
织的权力运作这一根本性主题，展现和分析半正式和非正式的基层治理
的具体机制。

二、基层治理中的三重连带特征和内涵

在基层治理的诸多现象中，基层组织权力的半正式或非正式运作
是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一种常态，并且占据了基层治理实践的绝大部分。
而在基层组织与村民的互动中，依赖各种关系的交错连带与捆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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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保证了权力意志的实施和乡村
秩序的平衡。

（一）利益连带
利益诱导是基层治理中最为常用和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即将村

级组织可以赋予村民的一些权利和利益与村庄治理的各种要求、目标
勾连起来，以引导并制约村民遵守村庄中的各种规范，履行村民对村集
体和国家的各种义务，如果村民不遵守治理要求中的规范，就可能面临
无法得到村级组织所能给予他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一般村
民可以享受的普惠性权利和利益，如村民获得村级组织给予的各种服
务和上级给予的普惠性物质报酬１，还包括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权利
和利益，如低保等。在这一权利义务关系模式中，某一特定权益的享有
往往并不源于其相应义务的履行，而是以完成其他一些义务为前提，我
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２察看。

１．如笔者在湖北孝昌县Ｑ村调研时，Ｑ村村干部以本是省教育厅工作组赠予每家农户的化肥
与村民是否交水费连带一起，只有那些上交了水费的人才能领取化肥。当地村民向省Ｊ厅工作
组反映，工作组开始认为Ｑ村在执行中歪曲了他们的本意，他们分送化肥与交水费没有任何关
系，遂与乡村干部进行交涉，乡镇余书记道出了他们工作的难处，“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一些老
百姓不交水费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不交的人会越来越多，工作根本没法开展。”

２．案例１来自笔者２０１０年５月在河南扶沟县Ｃ村调查所获得的材料，按照学术惯例，本文
对所有地名、人名做了技术化处理；案例２来自笔者２０１１年５月在湖北公安县Ｂ村调查所获
材料。

案例１　２０１０年５－６月，河南省扶沟县Ｃ村准备建立一
个约１　０００亩的蔬菜基地，为了方便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
要从村民那里出租一块集中的土地。村级组织一则通过向不
种田的农户出租土地，二则对于那些不愿意出租还想种地的农
民采用调整地块的方式来处理。然而，调整地块在国家政策规
定土地３０年不变的情况下，显得举步维艰。为此，村级组织只
好私下承诺，偷偷将村中的低保名额给予那些原先不愿意调地
的村民，最终才促成了土地的调整。在调查中了解到，低保成
为治理手段在扶沟县各个村都较为普遍。
案例２　湖北省公安县Ｂ村自２０１０年起，由干部协商、

村民代表讨论制定了一个村规民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拖欠村庄中税费的必须上缴一定比例的费用才能在集体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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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证明，所拖欠的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费用等必须交清才能
开设证明。这项村规民约出台后，每年化解了Ｂ村尾欠２－３
万元。虽然从政策上来说，开设证明与上缴尾欠并没有必然
关系，但这项由村民协商的村规民约却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
的欢迎。“这当然可以设卡，老百姓不能只享受国家政策的好
处，占集体的便宜，却老是钻政策的空子，不履行自己应尽的
义务，而且这样才是公平的，不然就是老实人吃亏”。而那些
尾欠户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表示理解，他们也坦言，“平时不交
尾欠，主要是一种相互攀比的思想，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对于
所有人来说就是公平的”。
可见，案例１将低保作为治理手段，与土地调整关联在一起，案例

２则是将开设证明与上缴一定的税费尾欠款、共同生产费和一事一议
费等作为条件。事实上，基层组织采取低保、开证明设卡等利益连带方
式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治理方式可以说是基层组织较为强力的手段，
解决了治理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对村民起到了引导、动员和强制的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村民对于集体在权利和义务上的总体平衡。
公安县Ｂ村的例子就是一个典型，开设证明与上缴尾欠并无必然性，
甚至国家政策规定暂时将尾欠锁定，但这项村规民约的出台却得到了
当地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可，并认为这是一种公平。在他们眼里，这是一
种理所应当的制衡，不然就是只钻国家政策的空而不履行相应的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具体内容上的设卡机制虽不规范，但村规民约的
出台不仅是村干部之间的协商，而且经过了所有村民代表的讨论，正是
在这个基础上，村规民约在村域内的合理性才获得认可；同时，村级组
织的权力运作也获得了授权的合法性，这无疑是对现代公共规则的吸
收，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有学者在对乡村民约的考察中也发现，村
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对于基层组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国家授权

地位，还在于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具有排他性的管
辖机构，使其除了执行国家法令之外，在乡村局部范围内，往往还有在
长期实践中被承认（默认）的相当部分的“司法”和“立法”权力（张静，

１９９９）。另外，对于其中采用的一些利益连带的具体内容值得商榷。以
低保作为治理的手段倘若处理不当，容易引起村民的不满，甚至导致村
民上访，使得村级组织陷入政治和道义合法性的困境之中。因为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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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意涵，而且具有浓厚
的道德色彩。然而，近年来在全国大多数农村的调研发现，基层组织都
将低保作为治理手段，恰恰彰显了税费改革后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困
境（郭亮，２００９；刘燕舞，２００８），这是由于税费改革及其相应的乡村配套
改革弱化了乡村治权（李昌平，２００９；申端锋，２００９）。但这并不否定利
益连带治理方式在基层治理中的实效性，它有助于完成一些上级下达
的任务，诸如河南扶沟Ｃ村需要完成１　０００多亩蔬菜基地建立的目
标１，同时又遭遇到了农户在土地调整中的不配合甚至刁难，其中也彰
显了村级组织所遭遇的外在压力，即难为却又不得不为。重要的是，在
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尚未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利益连带式制衡恰恰是国
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维系农民权利义务观平衡的必要手段，对于推进国
家政权建设具有过渡性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利益连带的治理方
式应该区分哪些利益可以作为连带治理的资源，哪些利益则是不可碰
触的禁区，而大多数群众的认同和接受度应该作为这一评判的标准，这
就需要运用诸如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进行公议之类的现代公共规则，来
保证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合法性。

１．当前上级对于村级组织的考核也日益采用“目标管理责任制”，这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具
体操作化手段。然而，村级组织却并不能对村民采用同样的手段，而只能是充分利用各种可
能的资源和非正式的手段来达成村民的配合，来完成自上而下的各种政治任务。

２．案例３来自笔者２０１０年７月在山东潍坊市Ｄ村调查所获得的材料；案例４来自笔者２００９
年７月在辽宁凤城Ｘ村调查所获得的材料。

（二）情感连带
情感连带指乡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动用各种私人关系，将亲情、

友情、人情和面子等日常生活原则引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以实现
基层组织的治理目标。孙立平等展现的华北地区定购粮的征收过程就
是一个典型案例，乡村干部将诸如人情、面子、常理等日常生活原则和
民间观念充分地引入，舍硬求软的地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孙立平、郭
于华，２０００）。笔者调查中也遇到大量的类似案例，以下两位村支部书
记的治村感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２。

案例３　在山东潍坊Ｄ村，已经当了３０多年村干部的于
支书讲述了他的治村方法，“人缘是第一重要，先要在自己的
家族中有人缘，他们毕竟是自己当选和以后工作最为坚实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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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基础。对于自己家族这一部分人，要尽可能在符合国家政策
的范围内给他们一定的方便，这样在你的工作中他们就会支持
你，尤其是在遇到最难的工作时，能够理解你。比如，以前的税
费征收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基层工作的两大难点，我们就必
须将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的工作先做通，才可能去做其他村民的
工作，不然别人反问你一句：你自己的亲戚怎么就不收，我们就
哑口无言了。家族之外，就是要多交朋友，朋友多了做事情也
就方便了，人总是要讲感情的，要给面子的”。
案例４　在辽宁凤城Ｘ村，不管哪家村民家里办酒席，村

里的曹支书都得登门送礼，曹书记每年的人情往来消费要３
万余元。他说，“村里老百姓办事，当支书的不去一是不好意
思，二是为了以后遇到事情了好说话，与老百姓有来有往以
后，你去做他的工作时，他不支持多少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人
都是讲感情的动物，在农村做工作更是要讲究感情，不能太生
硬，不然别人会说你没有人情味。”事实上，老百姓也是一样，
村干部家中办事，往往也门庭若市，他们许多人也是主动通过
与村干部有人情往来，期待能够在以后需要村干部帮忙时，能
更好地说上话。
可见，人缘、人情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它往往是基层工作开

展的铺垫，从熟悉中得到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
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
索时的可靠性”（费孝通，２００７：１０）。乡村社会是一张纵横交织的人
情网，基层组织的权力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外独立运作，而且必须要讲
感情、讲人情、讲面子，人情成为了干群之间的纽带。许多地方基层
组织中的权力行使者也没有逃避这种情感关系纽带，而是主动建构
关系，实现个人关系的公共伸展，将硬权力软化为浓厚的人情味。这
意味着公共关系一方面依靠个人交往而扩展，另一方面，工作关系的
配合程度依赖个人关系的程度而变化（张静，２００７）。这种情感连带
的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干群双方的互惠和交换，其中可能
夹杂着不同类型的资源和利益交换，但其性质绝非是纯粹的工具性
关系。尤其是向中部和东北这些历史较短的地缘性村落中，人情更
成为一种“内部化机制”，将外人纳入“自己人的认同”，这种人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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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结算的实质内容就并非仅仅是货币，更是面子（宋丽娜，２００９；陈
锋，２０１１ａ）。在乡土熟人社会中，情感在许多时候比利益更能在治理
中发挥作用，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引发干群关系矛盾的激化，形成
“气”的对峙１。这种“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

它往往构成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
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应星，２０１１）。值得注意的是，
情感连带在基层治理中更多的只是一种治理手段，是实现基层治理
目标的催化剂，并不能代替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情感和权力实现过于
紧密的联结，构成诸如家族与权力结盟，使得村庄权力结构的固化，
从而影响村级治理的公平性和资源分配。这样的情感连带虽然加深
了权力行使者和部分村民的情感关系，却造成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
源的私人化。２如此一来，情感连带也就导致治理手段与目标的替换。

有学者也指出，人情在一定环境下有正面作用，但也使得担任公职者
可能利用公共资源为“亲友熟人”谋取利益，进而发生与现代公共规
则的冲突。但也正如笔者论证的那样，这是由于深厚传统历史文化
造成的，人情机制只可能是随着高度流动和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冲击
而逐步瓦解（钱建平，２００９）。也就是说，当下的乡村治理尚无法脱嵌于
无处不在的人情网络，情感连带在调解社会关系和维持村庄秩序中依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１．笔者在浙江Ｅ村调研时，几个村民就因为在平日里与村干部的交往中发生矛盾，导致“气”
的积压，使得他们以上访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上访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主
要是一种出气式的上访，给村干部的工作设障。参见：陈锋、袁松，《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
维权还是出气》，《战略与管理》，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２．我们在一些地区调查中看到，有的村干部为了使本家族的人支持自己，而将村庄中诸如低
保之类的公共资源给予了本不该得到的、自己家族的人。

（三）责任连带
责任连带指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各项工作中负有全局的连带责任，

若其中一项事务没有做好，很可能就会成为村民配合村组干部完成村
级治理目标的谈判条件。也就是说，在村庄场域里，村民认可的不是纯
粹的“就事论事”规则，而是“就事论诸事”，这典型地表现在基层组织需
要向村民收取一些款项时，村民会拿种种村干部未处理好的事情作为
筹码。正如老百姓常说的，“不是不交钱，而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把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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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事办好。我们不在这个时候提要求，平时他们就可能总是推脱”。
下面的案例十分典型地说明了这点。１

案例５　２０１１年５月，湖北公安县Ｂ村面临较为严重的
旱情，村民的棉花、秧苗都下不了田，天上不下雨，村民只能希
望村干部能够想办法从其他地方引水过来以解决灌溉问题。
此时也正值油菜收割的季节，同时是村民上缴共同生产费、一
事一议等费用２的时候。在调查中，村民直接说，“如果今年村
干部不给我们解决水的问题，今年的这些费用我们肯定不会
交，义务工也没有人会出”。村里的几个干部也深知这一点，Ｂ
村的彭书记告诉我们，“我们不解决水的问题，今年的钱收不上
来，那接下来一年的工作也就根本没法开展”。所以，村组干部
都非常尽责地抗旱，一方面通过向镇里请求协调从其他村庄调
水，并组织人员清理水渠；另一方面积极从上级争取资金购买
水泵等。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旱情对老百姓的影响并不明
显。在５月底村民小组长收钱时，许多村民都主动上缴。

１．案例５来自笔者２０１１年５月在湖北公安县Ｂ村调查所获得的材料；案例６来自笔者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在浙江东部Ｅ村调查所获得的材料。

２．当地处于汛区，每年都有较为重大的防汛任务，因此税费改革以后，村级组织不再向农民收取
农业税，但依然向村民收取一定的共同生产费、统调一定的义务工，用于村组公益事业的建设。

案例６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浙江东部Ｅ村正在实施新农村建
设，并且在先前以部分小产权房建设作为启动资金。在征地
时，有一个农户陈新坚决不同意，并且还发动了几个群众充当
钉子户，自己还参与了旨在阻碍村干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规
划，联合上访告发村委会建立小产权房违法。陈新之所以成
为村干部的反对者，起因于他认为２００５年的一次纠纷调解中
的不公。２００５年，陈新的小组集资在山上建了一个水沟，用
水泥浇注，此事由当时的组长周中负责，但工程完工后质量有
些问题。陈新发现后跑到周中家里指责他做事不地道，但周
中说，“你有什么发言权？”陈新一气之下就用榔头把沟里的水
泥敲掉了。村委会得知后认为陈新的做法不妥，应该对毁坏
进行赔偿。陈新不服，他认为自己为公事出气，却没有得到公
正处理，村干部明显护着周中，双方发生了激烈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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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５呈现的是农民以村组干部解决旱情问题、保证农田水利的
通畅，作为上交共同生产费、一事一议等费用的条件，他们认为村干部
在各项事务中负有连带责任，并且在反制中起到了积极效果，争取到了
村民应该享受的一些权利和利益。事实上，这在税费时期表现得更为
明显。在税费时期，基层组织为了完成国家所下达的税收任务，必须调
动农民、必须与农民打交道、要求农民与自己保持行为上的一致，即要
农民出工、出钱、缴纳税费，因此，也就必须与农民建立某种利害相关的
责任关系，与农民站在一条线上，正面回应农民的某些需求，从而树立
了乡村干部的治责（杨华、王会，２０１１）。而取消农业税后，不再向农民
征收税费和要求出工，使得大多数农村的这一责任连带的链条断裂，基
层组织就更可能出现不作为的现象，农民对村集体的义务关系和村干
部对农民的责任关系均在弱化。案例６中，农户因为一起村干部处理
纠纷的不公，导致后续几年给村干部的工作处处设障。村干部对于纠
纷调解一处的不公，引发农民对于村干部的“气”，进而以上访户和钉子
户的形式对村级组织日后工作顺利开展进行阻挠，责任连带的效应在
时空二维上都构成对基层治理的影响。与利益连带和情感连带不同的
是，基层组织中的权力行使者在责任连带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是村
民对村干部的一种反制，使得村干部在权力行使中提出要求与应履行
的职责相勾连，形成权责总体平衡。因此，责任连带使得基层组织必须
嵌入村庄的社会事务中去。当然，基层组织若要在责任连带中化为主动
地位，则要谨记责任连带可能带来的连环效应，自觉树立其治责，进而严
格要求自己积极地响应和解决村民提出的各种合理诉求，反之，则会为
未来基层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可见，与许多学者所期待通过一些公
开、民主参与的方式进行对村干部的监督、约束不同，农民在实践中更多
是形成了以责任连带的手段来实现弱者对村级组织的一些不负责、不公
平行为的反制。这种责任连带的反制虽然未必在法理上获得合法性，在
村域内却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中呈现的

利益连带、情感连带和责任连带的特征，在基层组织的实际运作中，往
往交错连结，即农村工作中所谓的“做工作”。在一般情况下，村级组织
与村民的互动首先会以情感纽带作为基础，勤跑腿、磨嘴皮子，甚至动
员治理对象的相关亲戚朋友对其进行劝说；而当情感、面子等手段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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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失效的时候，村干部会采取利益连带的方式进行“摆平”，乡村治理
中呈现了既讲情感又讲利益的治理形态。而在这种互动中，老百姓并
非处于纯被动状态，他们与村干部的互动也摆脱不了情感连带的因素，
以争取自己的一些资源和权利，但由于村民所掌握的关于村干部切身
利益和资源很少，因此，对村干部以利益连带的方式较难实现，通常地，
却可以牢牢抓住村干部对于村民的诸多责任进行连带和反制。笔者将
这种运作机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即村组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将
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情感等连
带方式来规制村民，完成其治理目标，而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
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
干部实行反制。治理中这种双向的连带关系达成了干群之间权利义务
的总体平衡，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

三、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实践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常态，随着国
家权力下渗的强度与乡村社会性质在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连带式
制衡”作为当下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实践的内核机制，既是对传统治理
手段的继承和延续，又在新时期下发生了一定变化。在上文的诸多案
例中可见，非正式的权力运作中的连带式制衡所倚重的治理资源和老
百姓所借用的制衡手段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例如，传统时期主要倚
重情感连带的“礼治”，而在当下“权力的文化网络”遭遇破坏之后，带有
部分“强制性”的利益连带成为较为常用和有效的手段，但这并没有改
变权力运作中“连带”的内在本质。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学的结构
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解释路径去探寻行动的生成，即要找到“连带式制
衡”所依托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

（一）不规则的乡土社会
费孝通（２００７）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描摹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图

景，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私德、家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等
乡土社会的关键词构成了乡土秩序的内核，进而构成了中央集权和地
方自治的“双轨政治”。而一个世纪以来，乡土社会在遭遇了革命洗礼、
市场侵蚀之后发生了巨变，杜赞奇意义上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遭到了极
大破坏，有学者用“结构混乱”（董磊明，２００８）来形容乡村社会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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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出了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一些村庄的真实形态，但因区域的文化差
异，有乱有不乱，其程度有所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农民的行动与认
同单位”（贺雪峰，２００９）。对于这种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乡村社会特
征，欧阳静（２００９）将其归结为“非程式化”。也就是说，当前农村越来越
呈现出多元与复杂和不规则的形态。它既非是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
础上的乡土社会，也非建立在现代公共规则之上的公民社会，但兼具两
种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特征，是一种不规则的乡土社会。当然，“非程式
化”、“不规则”都是在现代生活的话语关照下对农村生活的一种概括，
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生活是毫无逻辑，由一连串不关联的事件叠加而成
的（欧阳静，２００９）。事实上，村庄社会中的生活、交往、行为自成一体且
自圆自洽的（杨华，２００８）。当前农村的秩序构造既是不规则的，也是规
则的多元化，主要表现为原来较为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了原
子化、离散化的状态，但是，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构造模式及其礼俗
规范依然部分残留于当下的农村社会中，无形指引着农民生活化和非
正式化的行动逻辑。同时，现代社会中的各项法律、政策和制度等新公
共规则对乡村社会的逐步渗透，也对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起着
一定的形塑作用，一些新的公共规则也成为乡土社会中农民价值认同
和行动规范的来源之一。正是两者之间的合力和张力，构造了当前乡
土社会不规则和多元化的特征，使得基层治理单纯依靠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失效，而是需要将两者有效地结合和平衡。
具体来说，乡土社会的不规则和多元化，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第

一，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主要表现在大多数村庄的宗族、家族
的结构正在逐步松散，农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趋势，农村社会正在逐
步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贺雪峰，２００３），这使得原有的秩
序规则只发挥了部分作用。具体表现在，村级治理中，村干部自身首先
依托于一个家族，如案例３中的于支书指出，首先要在家族中有人缘，
家族这一结构性的力量成为了他最为稳定的群众基础。由于乡村社会
是不同于城市社区一样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村庄中讲情面是一种
基本的生活规则，基层组织的权力运作也不例外。虽然说公事公办，但
在实际运作中又转化为一种熟人之间的交涉，呈现了一种日常化、生活
化特征，而非科层化、职能化特征。在村庄治理中仍然需要动员乡村社
会中的人情、面子等作为情感连带的手段，才能促成工作的完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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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正如上文指出，情感连带只是一种催化剂作用，它不能代替根本的
政治原则，还在于情感连带在一些情况下的失效。典型表现在日益原
子化的村庄中，不得罪的逻辑越加盛行，多数人的沉默消解了村庄中的
公共舆论，村庄中的公共性也在逐步消解。如此，村庄中的情面、舆论
对于村民的规制能力已大大减弱，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讲情感的软
约束，还需要其他手段的强制约。
第二，农民群体出现了分化，农民的利益诉求产生了较大的差异。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的流动加强，农民群体在职业类型、收入、居住
模式上都发生了分化，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的利益诉求也产生了巨大差
异，使得基层治理需要面对异质化的农民群体和随之产生的极其复杂
的情况。例如，在村庄的公共品供给中，组织与合作常常陷入困境，收
取公益事业费和筹集义务工更是难中之难，因为在村的与不在村的、种
田的与不种田的、经济好的与经济差的村民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还有混混、钉子户等介入其中，使得多数村庄都遭遇“议不起来的一事
一议”的困境。面对这种环境，“礼治”手段的有效性减弱，不仅失去了
集体化时期的高度组织化的手段，还失去了税费时期村级组织所拥有
的诸如“三提五统”、“土地调整”的治理资源，多数村级组织只能采取
“软硬兼施”的手段，统筹其手中的治理资源进行连带治理，呈现一种低
规范化又低组织化的状态。正是如此，利益连带作为基层组织和农民
之间的关联纽带，因为直接关系每个人的得失而更为奏效，成为基层组
织权力运作中有意无意的惯用手段。
第三，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中一些现代制度的引入和建设，乡土秩序

的构造规则出现多元化与可选择性。苏力（１９９６；２０１１）呈现了法律移
植遭遇地方性知识之后的尴尬与困境，朱晓阳（２００７）也用“法律的语言
混乱”（格尔茨，１９８３）来代指现代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这
些研究都揭示出了乡土社会中地方性的特征和本土资源的价值，对我
们不无启示。然而，虽然苏力（１９９６：１３）已提出要重视“在市场经济建
设过程中形成新的习惯和传统”，这些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的变迁关注还
是不够，以法律为代表的现代制度在农村社会的实践在某些层面构成
了与地方性知识的冲突，但同时也出现了基于自身需要的“迎法下乡”，
“地方规范也不断地援引国家法律作为助力，这表明法律已经未必是造
成混乱的力量，它还有可能是维持秩序的力量”（董磊明：２００８：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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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下的乡村社会既有对传统乡土规则的利用，也有对现代公共规
则的吸收，两者之间既存在张力又存在互补。乡土规则作为一种地方
性知识，一直是基层组织最为有效的“土方法”，也是村级组织在无法脱
离乡土社会这一根本性社会基础条件下，必须将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
会中的一种选择，否则就无法完成基本的治理目标。而经历了几十年
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当前乡土社会的基础也在
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传统的乡土规则在某些层面无力对村民进行
规制，来达成乡村社会秩序的平衡。而随着现代法律对农民的不断塑
造，村民自治、民主参与方式的不断强化也逐步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重
要手段，尤其是成为了村级组织权力运作的一种合法性来源。因此，基
层组织在乡村发生剧烈变动时期，也就会对传统乡土规则和现代公共
规则进行选择性利用，从而维持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反之，村民也是
在这一社会转型期，既保留着对传统乡土规则的部分认可，也在学习、
利用现代公共规则争取和维护其利益。有学者在华北乡村的考察也表
明，村民在规则认同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区分性结构，他们将公共关系
规则和私人关系规则混合使用，其特点是既可以通过公共关系谋取个
人利益，也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追求公共目标（张静，２００５）。
乡土社会的不规则决定了当下基层权力运作中实行“连带式制衡”

的社会基础；而现代科层制产生于发达的工商业社会，其运作的社会基
础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以及以公共规则为基础的法理
型权威（韦伯，１９９７）。正如杨念群（２００１：１８８）指出的那样，“与城市中
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社会中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缺少一
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
和规则，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对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
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随机处理的弹性手段”。同时，在这种连带式
制衡中，村民也可以通过“责任连带”实现弱者的反制，来实现自己的合
理要求。可见，基层权力的半正式实践中“连带”的运作机制，并非仅仅
是一种策略，而是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基础所契合，最终得以实现基层政
权的“嵌入式治理”（陈锋，２０１１ｂ）。

（二）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
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讨论中，一些学者聚焦于权力的行使与渗透，另

一些学者则关注权力的制衡。权力的扩张与制衡无疑是“国家政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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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规范内涵的两个方面。在后者看来，“表面上看去，国家政权建设是
国家各级机构的建立和延伸，因而它往往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各类
组织扩张，即向从前不曾是国家负责的领域要求管辖权。然其更为实
质的内容是，国家自身角色性质的改变，以及它同一系列重要社会单
位、个体行动者关系的改变（张静，２００７：３１５）”。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
权建设的根本在于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又是构
成现代公共规则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人对于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与现
代公民社会中权利义务观念是否一致？连带式制衡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于基层组织将村民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进行捆绑，村民也将自己应尽
的义务与基层组织所应给予的各项权利进行连带。而在现代社会的公
共规则中，这些连带中的权利和义务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因而呈现了
诸多的不规范和非正式。这就需要我们理解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到
底是什么，这种认识也构成了我们理解“连带式制衡”运作的价值基础。
裴宜理就权利与义务观的中西文化差异做过专门研究，他指出，中

国人的权利观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将抗议诉求集中在抽象的公民权之

上，其抗争的目标往往聚焦于具体的权利要求。中国的权利概念往往
跟政治共同体的道德义务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公民”一词———就字面
而言是“公共性的个人”其“隐含的意义是政治共同体中集体性的成员
资格，而非一种相对于国家而言对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诉求”（裴
宜理，２００８）。史蒂芬（Ｓｔｅｐｈｅｎ，２００２）在对从宋代新儒家开始的中国人人
权概念的哲学起源和含义的细致研究中，也极具说服力地表明“中国的
权利话语并不是企图模仿西方经典的未完成品……它来源于中国人自
身的概念和考量，有其一贯的历史传统……中国有丰富且独特的权利话
语”。权利义务观的中西差异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视角，它
提醒我们不可在“公民社会”的话语下掩盖中国人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真
实内涵，由此产生的治理规则也可能所有差异。
事实上，权利义务观念的中西差异直接影响了权利义务关系在基

层治理实践中的差异，案例２中通过设卡来制约农户尾欠的各种费用
便是一个典型表现。且不说尾欠的税费已被中央明令禁止收取，暂时
冻结这项村规民约本身就与中央的相关政策相悖，而把开设各种证明
与收取各种尾欠费用相关联在法律上和政策上亦不具有合法效力。然
而，这一村规民约从制定到实施，并没有人提出太大异议，执行效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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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可，并被认为这才是公平。这样的村规民
约并不是湖北公安Ｂ村的特例，在笔者调查的邻近的４个村中都有着
类似规定。事实上，在全国的诸多农村，开证明设卡是基层组织较为

１．笔者在山东潍坊调查时，当地基层组织也是将“设卡”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手段，参见：
陈锋，《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青年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常用的手段。１Ｂ村的村干部之所以倡议并制定这个村规民约，显然是
基层组织应对拖欠各种费用的钉子户困境时的一种无奈而又有效的举

措，是一种非暴力的软强制。否则，“钉子户”逻辑会使税费拖欠从点到
面扩散，而基层组织既无法完全按照主流文化压制边缘人的方式进行，

也无法完全按照依法治理的方式进行，而只能依赖更多复杂的治理技
术（吕德文，２００９）。这样，有的村民因为老实自觉上缴，有的村民则因
为狡猾而得以拖欠，村庄中弥散着一种不公平的氛围，一些原来的老实
人也逐步演变为随大流的钉子户，这给基层进一步开展工作大大增加
了难度。那么，主要问题是这项不具有政策和法律上合法性的村规民
约能够执行，重要的在于村民的认可和支持，否则仅是一纸空文，甚至
可能招致村民的反抗。然而，在普通的村民看来，“这当然可以设卡”，

不加思索的回答恰恰反映了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其权利在设卡中遭到了

侵犯，而是“不能只享受国家政策的好处，占集体的便宜，却老是钻国家
政策的空子……这才是公平的”。可见，村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并不是
职能化的一一对应，而是将各种权利和义务之间捆绑连带，其蕴含的是
一种多项权利义务的交叉连带后的总体平衡，并在相互比较中体现公
平，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这种捆绑式的权利义
务观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是强调实用性，即村干部和村民采取将各种可
能并不直接相关的权利义务捆绑连带，目的在于实现基层组织具体的
治理目标或者村民的实际需求；二是强调总体性，即中国农民的权利义
务观并非是现代法意义上的明确的、单向化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其各
项权利与义务之间对应的界限较为模糊，且可以勾连捆绑，以实现权利
与义务在总量上的相对平衡；三是强调公平性，权利义务的连带虽然在
很多时候不具法律和政策的合法效力，但却具有公平的道德效力，正是
如此，使得基层组织的连带式制衡获得了认可并得以执行。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是一种“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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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连带式制衡”运作的价值基础。马克思曾说，“没有无义务的权
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两者的辩证关系显而易见，但其关联形式却
是可以多样化的。当然，我们在承认权利义务观有中西文化根本差异
的同时，并不否认法律下乡背景下对中国农民的权利义务观产生的影
响，甚至在中国农村乡土社会的基础条件遭遇逐步瓦解以后，农民的法
理型的“权利义务观”反而可能逐步建立，进而实现渐进融合。但是，正
如裴宜理（２００８）的提醒，“应该警惕在别的文化和政治语境中‘权利讨论’
具有的不同的起源与变化着的含义，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在当代中国
‘权利’这一标签相近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天赋人权或市民社会的观念，
或者单在这之上提出自由主义式的对强大国家权力的批评”。

四、结论与讨论

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实践一直是中国基层社会较为常态的治理

模式，学者对此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态度，即在宏观上把握中国
的治理转型不无启示，而在微观上，半正式和非正式这样的归纳尚是一
种模糊的描述，并没有明确其治理的内涵、运作机制和相应的社会基础
和价值基础。而“过程—事件”分析呈现的基层组织权力运作中行动的
策略性内涵，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掩盖了权力运作背后深刻的社会
基础和价值基础。
本文分析了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所获的经验材料后发现，

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
带，通过利益、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完成其治理目标，而村民同
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主要
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笔者将这种基层组织权力的
运作机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正是治理中这种双向的连带关系达成
了干群之间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总体
来说，这种实用性的治理方式，与西方社会相比，呈现了一种低规范化
状态，而与集体化时代相比，则是一种低组织化状态。
不过，“连带式制衡”之所以能够成为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种常

规化的治理机制，与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关，它需
要完成自上而下所下达的任务，受到“压力型体制”或“激励体系”的制
约和影响，但这些仅仅构成外部条件和外部压力，影响某些方面的村级

·１２１·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治理。无论是完成国家任务还是基层社会秩序自身的维持，村级组织
的权力运作都必须根植于乡土社会，在村干部与农民的互动模式之中
得到形塑。当前，基层组织运作权力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不规则的乡土
社会，它既非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础上的乡土社会，也非建立在现代
公共规则之上的公民社会，却兼具两种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特征，是一种
不规则和规则多元化的乡土社会形态。而与西方权利义务观念有所差
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更加注重实用性、总体性和公
平性，权利与义务之间并不一定是一种单向度的一一对应，而是交错、
捆绑、连带，保持了权利和义务在总量上的总体平衡，进而构成了“连带
式制衡”的价值基础。
本文并非对基层治理模式进行价值评判，而在于对基层组织权力

运作的机制的揭示，进而深刻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实践的复杂性。
这当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定位中国基层治理的转型方向，它的转向根
本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各种力量的

作用而发生变化。当前，面对变迁中的不规则的乡土社会，要纯粹移植
公民社会形态的现代公共规则，必然会遭遇自身文化土壤的不适应，因
为地方本土资源依然在地方秩序的维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努
力将有助于结构混乱状态下的秩序维持。更重要的是，“连带式制衡”
的治理方式本身所获得的认可来源之一正是现代公共规则所确立的村

级组织权力运作的合法性，也使得一些地方性本土治理资源的合法效
力在现代公共规则下获得了确认，虽然确立的地方制度本身仍会含有
诸多不规范内容。而对于运作于压力型体制和乡土社会之中的基层组
织，既要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又要保证基层社会的秩序，就
当前治理状况来说，统筹和配置各种资源能力的强化以实现“连带式制
衡”有着实践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这种“连带”治理机制虽
然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但在国家治理转型时期则有着过渡性意义，有利
于平衡农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逐步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因此，治权的
强化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建立不应被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恰恰都是国家
政权建设的一体两面，即既要实现国家对于农民权力的增强，充分利用
地方性的本土资源，完成国家的治理目标，又要赋予权力的来源和执行
更多的合法性内涵，逐步提高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如何平衡
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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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ｓｉ－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昌平．２００９．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 社．［Ｌｉ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Ｃｌｉｍａｔｅ：Ｌｉ　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　Ｂｌｕｎｔ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Ｘｉ’ａｎ：Ｓｈａｎｇｘ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李怀印．２００８．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Ｍ］．岁有生，王士皓，译．北京：
中华书局．［Ｌｉ　Ｈｕａｉｙｉｎ．２００８．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ｉ　Ｙｏｕ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ｈａ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吕德文．２００９．治理钉子户［Ｄ］．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ＬüＤｅｗｅｎ．２００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Ｎａｉ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２１·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刘燕舞．２００８．作为乡村治理手段的低保［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Ｌｉｕ
Ｙａｎｗｕ．２００８．“Ｂａｓｉｃ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欧阳静．２００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以桔镇为研究对象［Ｊ］．
社会（５）．［Ｏｕ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Ｔｏｗ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ｗ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ｕ
Ｔｏｗ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裴宜理．２００８．中国人的“权利”概念（下）［Ｊ］．国外理论动态（３）．［Ｐｅｒｒｙ，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２００８．“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Ｒｉｇｈｔ’（Ⅱ）．”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钱建平．２００９．论传统人情关系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和价值转换［Ｊ］．江苏行政学院学
报（６）．［Ｑｉａｎ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２００９．“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荣敬本、崔之元，等．１９９８．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
改革［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Ｒｏｎｇ　Ｊｉｎｇｂｅｎ，Ｃｕｉ　Ｚｈｉ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申端锋．２００９．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Ｄ］．华中科技大
学博士论文．［Ｓｈｅｎ　Ｄｕａｎｆｅｎｇ．２００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Ｕｙｇｕｒ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Ｈｅｐｉｎｇ　Ｔｏｗｎ　Ｆａｒｍｅｒ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ｓ：１９７８－２００８．”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宋丽娜．２００９．熟人社会的性质［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Ｓｏｎｇ　Ｌｉｎａ．
２００９．“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Ａｎｇｌｅ．２００２．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苏力．１９９６．法治及其本土资源［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Ｓｕ　Ｌｉ．１９９６．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苏力．２０１１．送法下乡［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Ｓｕ　Ｌｉ．２０１１．Ｓｅ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Ｇ］／／清华社会
学评论（特辑）．［Ｓｕｎ　Ｌｉ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ｏ　Ｙｕｈｕａ．２０００．“‘Ｔｈｅ　Ｃａｒｒ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ｉｃｋ’：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Ｊ］．社会学研究

（２）．［Ｗａｎｇ　Ｈａｎ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Ｙｉｇｅ．２００９．“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韦伯，Ｍ．１９９７．经济与社会［Ｍ］．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Ｗｅｂｅｒ，Ｍａｘ．１９９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ｎ　Ｒｏｎｇｙｕ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

吴毅．２００７．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逻辑的演绎和阐释［Ｍ］．北京：三联书店．［Ｗｕ
Ｙｉ．２００７．Ｘｉａｏｚｈｅｎ　Ｘｕａｎｘｉａ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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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王会．２０１１．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困境
的一个框架［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２）．［Ｙａｎｇ　Ｈｕａ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Ｈｕｉ．２０１１．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ｅｒｉ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华．２００８．家族、公私观念与村庄主体性建构［Ｊ］．开发研究（２）．［Ｙａｎｇ　Ｈｕａ．２００８．
“Ｆａｍｉｌｙ，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念群．２００１．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Ｍ］．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Ｙａｎｇ　Ｎｉａｎｑｕｎ．２００１．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应星．２０１１．“气”与抗争政治［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Ｙｉｎｇ　Ｘｉｎｇ．２０１１．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ａ）．］
张静．２００７．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２００７．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张静．１９９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Ｊ］．北大法律评论（１）．［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９９９．“Ｒ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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